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汇总）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一）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歩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实施意见》（云财社〔2016〕321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转发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殊扶助制度扶助标准文件的通知》（玉财社〔2022〕135号）、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塔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实施方案》（玉红政办通〔2022〕30号）等文件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第三届第31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建立计划生育奖优免补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概况

从2018年起，原云政办发〔2009〕56号、云人口发〔2009〕59号、云财社〔2016〕321号中规定除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对象继续享受全额资助，其他对象调整为每人每年18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发放标准，高中一次性发放1,000.00元，大专一次性发放1,200.00元，大学一次性发放2,000.00元。第二条向独生子女死亡的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慰金，一户5,000.00元，省级承担50.00%，剩余部分市级承担40.00%，区级承担60.00%扶助标准，子女死亡5,400.00元/年，子女伤残4,200.00元/年。中央承担80.00%，剩余部分省级承担30.00%，剩余部分市级承担40.00%，区级承担60.00%一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300.00元提高每人每月400.00元；二级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200.00元提高每人每月300.00元；三级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100.00元提高每人每月200.00元。第三条对符合本办法条件的城镇居民独男960.00元/年，独女1,080.00元/年，市级承担40.00%，区级承担60.00%，第三条对符合本办法条件的农村居民独生子女父母补助240.00元。

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预计合计资金371.92万元（不包括中央、省级、市级预算资金），具体是：

1.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区级资金1.35万元。 

2.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区级资金14.78万元。 

3.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手术并发症）区级资金1.20万元。

4.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区级资金63.68万元。

5.红塔区农村居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区级资金111.10万元。

6.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保健费区级资金16.92万元。

7.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学金”区级资金19.02万元。 

8.资助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区级资金60.89万元。

9.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区级资金0.00万元。
10.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其他家庭）区级资金0.00万元。

11.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护理补贴区级资金75.48万元。

12.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区级资金7.5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计划6月30日前支出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区级资金60.89万元。

计划7月31日前支出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保健费区级资金18.92万元

计划8月31日前支出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区级资金1.35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区级资金14.78万元、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区级资金7.5万元。
计划9月30日前支出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区级资金63.68万元。

计划12月20日前支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手术并发症）区级资金1.20万元、红塔区农村居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区级资金111.10万元、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学金”区级资金19.02万元、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护理补贴区级资金75.48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乡街道、社区每年从1月份开始对各项政策享受人员进行仔细排查，初审后将补助名册及汇总表上报红塔区卫健局，区卫健局进行审批，各乡、街道核对享受补助政策人员信息，由红塔区卫生健康局上报市级。年度内完成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兑现到人到户。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保障各乡街道社保中心的正常工作运转，保障了独子保健费享受人员、宣传员、信息员、服务员补助资金到位兑现到个人账户，调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况，年度内完成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民生政策兑现到人到户。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汇总）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二）

一、项目名称

一、项目名称

二孩三孩一次性生育补贴及育儿补贴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卫生和健康卫生会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关于印发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卫人口家庭发〔2022〕3号）文件精神，执行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建立二孩三孩一次性生育补贴及育儿补贴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二孩、三孩分别发放2,000.00元、5,00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年度发放800.00元育儿补助；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婴幼儿购买意外伤害险给予每人每年50.00元参保补贴。财政资金承担比例：省级70.00%，市、区两级分档承担。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次性生育补贴，符合政策生育的二孩、三孩，二孩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00元，三孩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00元。
育儿补助，符合政策生育的二孩、三孩（0-3岁）。按年发放800.00元育儿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生育补贴及育儿补助经费全年预计639.00万元，省、市区各级承担比例为：70.00%、12.00%、18.00%。其中：区级配套资金115.02万元，上级资金523.98万元（省级447.30万元、市级76.6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3月25日、6月25日、9月25日、12月20日前按季支付二孩三孩一次性生育补贴及育儿补贴经费639.00万元，其中：区级配套资金115.02万元，上级资金523.98万元（省级447.30万元、市级76.68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年度内完成生育补贴及育儿补贴经费兑现到人。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汇总）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三）

项目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区级配套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红塔区实际情况，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区级配套专项经费项目2025年度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医疗共同体。
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03.07万元。项目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制作健康宣传资料、播放影像宣传片、健康资料发放、健康主题宣传活动、健康专栏更新、健康教育讲座、个性化健康教育指导、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严重精神障碍重点患者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服药救助等。

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安排资金203.07万元，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一）制作健康宣传资料

统一制作各类宣传材料，确保印刷量不低于辖区常驻人口比例的40.00％，其中，针对5,559名贫困人口保证人手一份。形式多样，提高宣传质量。

（二）播放影像宣传片

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侯诊区、输液室、病房等区域为居民免费播放影像宣传教育片。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补助0.16万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补助0.10万元。

（三）健康资料发放

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侯诊区为居民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宣传材料，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补助0.12万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补助0.08万元。

（四）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对主要健康问题和健康主题开展健康宣传活动。健康主题日包括：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全国预防接种日、全国高血压日、联合国糖尿病日、世界艾滋病日等，每年至少完成9次，每次补助0.05万元。补助最多不超过12次。

（五）健康专栏更新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宣传栏不少于2个，每月更新宣传栏2期；村卫生室（站）宣传栏不少于1个，至少每2个月更新宣传栏1期，其中16个贫困村卫生室每个月至少更新宣传栏1期。每期更新补助经费0.02万元，卫生室补助全年不超过10期。贫困村卫生室补助全年不超过14期。经费用于健康专栏内容设计、制作、橱窗维护等。

（六）健康教育讲座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月举办一次健康教育讲座，一年12次；卫生室二个月举办一次健康教育讲座，一年6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次补助0.05万元；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每次补助0.03万元。补助费含租用场地、组织费用、专家费用、内容准备、健教物品等。

（七）个性化健康教育指导

按照健康教育规范，利用门诊、随访等机会，对高血压、糖尿病、孕产妇、0-6岁儿童、传染病患者及吸烟酗酒等重点人群的20.00%开展一对一个体化健康教育指导，每开展一人次补助1.00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月总兑现不超过0.03万元，卫生室（服务站）每月总兑现不超过50.00元。

（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

制作指定的宣传标语：基层机构张贴固定宣传壁报，每个街道（乡）张贴2条，每条补助0.10万元。

车身广告：利用公交车车身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每辆车每月0.30万元车身租用费、0.08万元广告制作费，小计0.38万元。

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及社区宣传活动：全年集中组织1次大型主题宣传活动，租用聂耳音乐广场舞台0.20万元、制作大型宣传背景海报0.60万元、各种宣传物品0.20万元。
（九）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重点患者管理

将社区随访病情分类基本稳定和不稳定的患者转诊至市三院精神科干预；市三院精神科医生对分类干预患者进行用药调整和服药指导，每例补助15.00元。市三院精神科医生下乡开展分类指导每例补助20.00元。村卫生室对基本稳定和不稳定患者增加随访，随访次数不设上限，按需开展，每增加一次随访10.00元，每年每人累计补助不超过10次。

按要求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开展个案管理，填写个案管理表制定个案管理服务计划，每半年全面评估服务计划，确定是否结案或制定下一步计划，工作内容录入云南省重精系统。

（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免费服药救助：

根据2022年《玉溪市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控攻坚方案》要求，保障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服药率100.00%。     

对评估三级及三级以上、无监护、弱监护、不规律服药的精神分类症患者，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并办有特殊病的患者，经自愿申请评估审核后入组，90.00%由医保报销，10.00%自付部分（包含针剂、检查费）由中央重大公卫及省级经费支付外，剩余部分由基本公共卫生补充支付；以实际产生的费用台账为准。

在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特殊病证和残疾证的，医保报销90.00%，10.00%由残联部门支付外，剩余部分由中央重大公卫及基本公共卫生支付；以实际产生的费用台账为准。

（十一）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常规健康管理常规随访、监护及康复指导

筛选病情稳定患者，形式根据患者管理需求开展活动，可以选择专科医生指导、康复运动、工疗等，要求每次活动结束包含活动计划/方案、通知、签到、活动记录、简讯/小结、照片等资料，如果开展讲座，须有讲座资料。全年活动不少于6次，其中：基本活动及健康指导补助0.02万元，聘请专科医生参与活动另行补助0.02万元，开展运用康复工具活动另行补助0.02万元。参与“同伴支持项目”的社区/卫生院，全年活动不限次数，其活动经费补助与“温馨家园”一致，辅导员额外补助服务费50.00元/次。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资金203.07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度按照红塔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方案，计划于2025年1月开始开展，每月结合各类卫生宣传日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
项目实施成效

促进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树立起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2025年度开展健康业务专业指导评价乡镇覆盖率100.00%。持续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在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获取等方面的素养。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汇总）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四）

项目名称

乡村医生区级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指导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乡村医生素质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11〕120号）、《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所管理提升乡村医生素质的实施意见》（玉红政发〔2012〕22号）精神，结合红塔区实际，乡村医生区级补助项目2025年度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医疗共同体。

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红塔区村卫生所核定在职乡村医生327人，乡村医生承担着基层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工作任务，是农村卫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根据国家和省市区相关文件精神，我区需落实乡村医生区级补助。

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安排资金143.96万元，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一）兑现在岗乡村医生区级补助136.08万元。

（二）兑现退养乡村医生区级补助7.88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资金143.96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由玉溪市红塔区医疗共同体牵头，财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及各分院负责完成乡村医生区级补助分月发放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2025年度红塔区乡村医生区级补助项目的实施极大程度地维护乡村医生群体稳定，保障红塔区基层医疗队伍服务质量、扩大医疗队伍群体，同时对于为区域提供有效及时的医疗保障具有必要性、重要性。

